
學位論文資料繳交自我檢核表 

請於圖書館繳交資料前進行以下項目檢核 

項次 確認內容 檢核 

一 

(一) 備妥學位論文授權書正本，本校及國家圖書館各1份(如附 

     件1)，不須裝訂。 
 

(二) 授權書之立授權書人簽名處請務必親簽(含筆簽或電子

簽)，打字或重複使用電子簽名圖檔無效，指導教授簽名

處可配合教師要求選擇簽署，並確認授權書與論文系統上

傳之授權書掃描檔是否一致。 

 

二 

若申請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請檢核以下事項(無此需求者，請跳

至第三項): 

(一) 備妥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正本1份(如附件2)及與延後

公開原因相符之證明文件1份，不須裝訂。 
 

(二) 延後公開原因是否根據以下說明進行填寫， 

◆ 涉及機密： 

   說明：僅限國家機密。 

◆ 專利事項，申請案號： 

   說明：請填寫申請案號，若尚未取得案號請具體描述原因。 

◆ 依法不得提供，請說明： 

   說明：請提出所依據的法令。 

 

(三) 「學位論文授權書」開放日期，須與「學位論文延後公開  

 申請書」的公開日期欄位內容相符。 
 

(四) 申請書項目內容、申請人親筆簽名、指導教授親筆簽名及

系所章戳無遺漏，並確認申請書及證明文件與論文系統上

傳之掃描檔是否一致。 

 

三 系上已於博碩士論文系統通過建檔程序審核。  

四 備妥紙本裝訂論文2本（不限精平裝）。  

※自我檢核表毋須繳回圖書館 

◆研究所畢業生務必於離校手續截止日前完成學位論文及相關授權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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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